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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府办〔2025〕47号

宣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宣汉县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县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宣汉县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宣汉县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工作实施方案

宣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8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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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汉县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达州市“园区事园区

办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办函〔2025〕33号）和《中

共宣汉县委办公室 宣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宣汉县工

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宣县委办

发〔2025〕21号）要求，为全面完成“扩权服务、环境优园”重点

任务，大力提升园区政务服务质效，激发园区发展活力，持续优

化政务服务环境，结合宣汉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普光经开区为主战场，推动工业园区进位升级、产业集链

成群、发展动力持续、要素资源集聚、科技水平提高、颜值形象

提升，奋力实现“123”发展目标，同时让企业腾出时间“跑市场”、

少花精力“跑审批”，实现“园区事园区办、办事不出园”，打造“园

区政务服务新样板”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梳理事项清单。深入了解普光经开区具体情况，摸清

普光经开区服务事项需求和企业诉求，建立完善园区企业服务驿

站。结合普光经开区主导产业，全面梳理园区服务事项清单，凡

是有利于园区发展、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、有利于方便群众和企

业办事的事项，均可纳入需求清单，并动态调整高频事项清单。

（二）依法下放权限。根据事项服务清单，结合普光经开区



- 3 -

实际情况，收回第一批行权下放中不能实施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

（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除外）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建设工程

消防验收（备案）3个事项，并开展第二批行权下放工作，重点

集中在服务企业职工和产业工人的五险服务，共计 13项（详情

见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狠抓数字赋能。依托“达州企业服务事项网办专区”，

对涉及园区服务事项进行全量梳理配置，实现线上预约、查询、

办理等功能，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，推进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“自

助办”三端融合互补，实现“涉企事项网上办”。

三、服务模式

（一）窗口直接办理。在普光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综合

窗口，已下放事项由窗口接件办理。针对企业“工作日没空办”“休

息日无处办”等问题，推行预约延时服务、节假日应急服务。

（二）部门派驻办理。由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、县住建局、

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普光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需求，每周派驻人员

到普光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驻点 1至 2天，采取提前介入、预约

办理的方式，办理环保、安全、消防、验收等手续。

（三）上门服务办理。针对企业其他办事需求，各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确定一名联络员，由普光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收集企业

办事需求，通知部门联络员上门服务，为企业办理事项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注重统筹协调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进一步明确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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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，坚持高位推进，强化跨部门协作。根据经开区实际情况和

服务事项，不断精简办理流程，优化服务方式，确保经开区接得

住、管得好、能办事，实现经开区政务服务承载能力不断提升。

（二）充实工作力量。根据经开区实际需求，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选派业务骨干驻点指导，经开区管委会按工作需求充实政务

服务工作力量，经相关业务部门培训后上岗。

（三）强化跟踪督办。县政府督查室将全程跟踪推进，及时

协调解决“园区事园区办”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该

项工作落实到位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联系沟通，建立问

题反馈机制，不定期对企业开展走访调查，根据企业反馈适时优

化服务事项及流程。

附件：第二批拟下放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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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二批拟下放事项清单
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单位 所需人员

公共服务

社会保险登记

养老保

险

单位参保登记

县社保局 1

人员参保登记

人员停保登记

工伤险

单位参保登记

人员参保登记

人员停保登记

失业险

单位参保登记

人员参保登记

人员停保登记

医疗保险登记（含生育险）

单位参保登记

县医疗保障局 1
职工参保登记

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
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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